
1 
 

新北市立貢寮實驗國民中學 1 1 1 學年度新生入學簡章  

一、 依據 

(一)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 

(二)新北市立國民中學新生分發及入學作業要點(以下簡稱入學辦法) 

 (三)新北教中字第1110598516號函 

(四)新北市立貢寮實驗國民中學實驗教育計畫 

二、 招生人數：七年級 3 個班，每班 16 人，共計 48 人。 

三、 招生資格:設籍新北市者 

 

 

 

 

 

 

 

 

 

四、 辦理原則(正取 48 人，備取 20 人) 

(一)第一階段先招收符合第一階段招生資格者，如學區內入學生未達額滿人數即全

額錄取， 如超過額滿人數，依設籍先後日期錄取學區內入學生至額滿。 

(二)學區內入學生未達額滿人數之剩餘名額，由本校在籍學生之弟妹優先抽籤決定錄

取順序至額滿為止。 

(三)第二階段招收設籍於新北市之學生，招收「第一階段正取生後之剩餘名額」，公

開抽籤錄取設籍於新北市大學區之入學生。 

(四)新北市立貢寮實驗國民中學(以下簡稱本校)設置有特殊教育班(分散式資源班)，

學生以此入學簡章管道入學者且經「新北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

下簡稱鑑輔會)鑑定確認為特殊學生者，將編入普通班級，請務必於登記時主動

告知。經鑑輔會評估身心障礙學生需求，應減少班級人數者，得依「新北市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班減少班級人數處理原則 」 減

少班級人數，至多酌減 3 人。 

(五)逾期未報到或放棄正取資格者，分發轉介方式如下： 

1. 設籍於新北市其它學區者，請返回原學區學校辦理入學。 

(六)登記之學生若為雙胞胎或多胞胎，由家長決定一人一籤，或二人、多人一

籤，並請家長簽章認可。 

五、 家長必要配合事項 

(一) 認同本校實驗教育理念。 

招生階段 項目 招生資格 

第一階段 1A 學區內入學生 依新北市新生入學超額比序方式排序後錄取(詳見八、學區

內入學作業說明 )，本校貢寮區學區如下 : 

仁里里、吉林里、和美里、美豐里、貢寮里、真理里、福連

里、福隆里、龍門里、龍崗里、雙玉里。 

1B 本校在籍學生  

之弟妹 

本校 110 學年度在學學生之弟妹，且戶籍皆設籍於新北市 

者，得提出申請。 

第二階段 2A新北市大學區 

入學生 

設籍新北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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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人教育 

2. 永續發展 

3. 國際視野 

(二) 需先至本校教務處索取報名相關表件，或至本校校網行政公告專區下載報名相關

表件，        填寫完成，並掛號郵寄(以郵戳為憑)至貢寮國中教務處註冊組。本校校網

網址及報名相關表件如下: https://www.kljh.ntpc.edu.tw/ 

1. 「新北市立貢寮實驗國民中學家長參與實驗教育自我檢核表」(附件一，以

下簡稱家長參與實驗教育自我檢核表)。 

2. 「新北市立貢寮實驗國民中學學生參與實驗教育同意書」(附件二，以下簡稱

同意書)。 

3. 「新北市立貢寮實驗國民中學 111 學年度新生入學登記報名表」(附件三，

以下簡稱報名表)。 

(三) 參與新生入學說明會 (詳見七、新生入學說明會、大學區入學生)。 

(四) 全程參與家庭晤談(詳見九、家庭晤談說明、大學區入學生)。 

(五) 因疫情嚴峻，依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及市府的規定，新生入學說明會及家庭晤談

改為線上 google meet視訊辦理，請與會家長準備好麥克風及視訊設備。 

 

https://www.kljh.ntp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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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入學時程表 

招生 
對象 

 

工作事項 

 

日期 

 

作業內容 

 

地點 
學
區 
內 

大
學 
區 

 

 

 

 

■ 

 

 

 

 

■ 

 

 

 

公告簡章 

 

 

 

111年4月18日(星期一) 

1. 本校網頁公告簡章 

    本校網站、下載網址： 

 https://www.kljh.ntpc.edu.tw/ 

2.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網站【最新 

    消息】公告簡章： 

    https://www.ntpc.edu.tw/ 

3.學區里辦公室佈告欄張貼公告 

4.函請各區公所協助公告周知 

5.函知新北市國民小學 

 

 

本校網頁、
新北市政府
教 育 局 網
站、學區里
辦公室 

 

 

 

■ 

 

 

 

■ 

 

 

 

新生入學說明會 

 

第一場：111 年 4 月 19 日 

(星期二) 

晚上 7 時至 9 時 

第二場：111 年 4 月 23日 

(星期六) 

上午 10 時至 12 時 

 

1. 對象：設籍新北市之家長(以應

屆畢業生家長優先) 

2. 本校實驗教育規劃說明 

3. 家長參與本校實驗教育自我檢

核 

4. 入學流程說明 

5. 為入學必備條件，請務必擇一

場次參加(詳見七、新生入學 

說明會資訊) 

 

 

 

線上

Google 

meet 

https://www.kljh.ntpc.edu.tw/
https://www.ntp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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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階段】
入學審查作業 

(額滿學校入學資
格審查) 

 

       111 年 4月 25 日至 29日 

(星期一至五) 

依照入學辦法第 6 條辦理額滿學校入學資格審查。  

本校學區：詳細記事戶口名簿或

詳細記事戶籍謄本影本、新北市

立貢寮實驗國民中學學生參與實驗

教育同意書(附件二)、報名表(附件

三)。 

 

 

 

 

 

貢寮國中

教務處 
 

 

 

111 年 5 月 2 日 
(星期一) 上

午 10 時公告學
校門首及網頁 

1. 111年5月2日(星期一)上午10

時於學校門首及網頁同步公告

第一階段學區內入學正取學生

名單。 

2. 若第一階段入學審查完畢後， 

招生名額尚有缺額，將於 5 月 

2  日(星期一)同步公告流用第

二階段入學名額。 

3. 公告後用 email 寄出本校學區

內入學結果通知單。 

(詳見八、入學作業說明) 

 

 

 

 

 

 

■ 

 

第二階段入學登記

報名作業 

 

      111 年 4月 25 日至 29日 

            (星期一至五) 

             下午 3時為止 

繳交入學登記表件：請家長先
至本校校網行政公告專區下載
報名相關表件，經列印簽名確
認，並攜帶以下資料至現場辦
理(掛號郵寄至貢寮國中教務處
註冊組，已郵戳為憑，逾時不
候)報名登記作業 

大學區：戶口名簿 (或戶籍謄
本)彩色影本、家長參與實驗教
育自我檢核表(附件一)、同意
書(附件二)、報名表(附件三)及
相關資料 

(詳見八、入學作業說明)。 

 

貢寮國中 

教務處 

 

 

 

 

 

 

 

 

 

■ 

 

 

 

【第二階段】
大學區入學 
抽籤作業 

111 年 5  月 9 日 

(星期一) 

上午 10 時抽籤 

若登記人數超過招生名額則進

行電腦公開抽籤，若登記人數

未超過招生名額則全數錄取。 

 

貢寮國中

教務處 

 

111 年 5 月 9 日 
(星期一) 下

午 2 時公告 學
校門首及網頁 

 

1. 第二階段正取生需參加家庭

晤談，由學校及家長共同評

估決定後，方可辦理報到。 

2. 公告後用 email 寄出本校大

學區入學結果通知單。 

 

 

貢寮國中

教務處 

 

 

 

■ 

 

公告備取生序號及
名單 

111 年 5 月 9 日 

(星期一) 

下午 2 時公告 
學校門首及網頁 

1. 於大學區入學電腦抽籤作業

後，同步排定備取生序位名單。 

2.111 年 5 月 9 日(星期一)下午 

貢寮國中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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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時於學校門首及網頁同步公

告備取生序號名單。 

 

 

 

 

 

 

 

 

 

 

■ 

 

 

 

 

正取生家庭晤談 

 

 

111 年 5 月 9 日至 12 日 

(星期一至四) 

下午 18 時至下午 20 時 

 

1.正取生與家長請務必一同參加

家庭晤談。 

2.晤談後決定就讀者可同步完成

報到程序。 

3.家庭晤談 15分鐘，請正取生家

長於入學登記報名作業時繳 交

晤談時間登記表(附件四)。 

4.家庭晤談為家長了解實驗教

育重要方式，請務必參加。  

(詳見九、家庭晤談說明)  

 

 

 

 

線上

Google 

meet 

 

 

 

 

 

 

■ 

 

 

 

 

 

■ 

 

 

 

 

正取生報到 

 

 

 

 

111 年 5 月 16日 

(星期一) 

下午 3 時前完成 

1. 111 年 5 月 16 日(星期一)下

午 3 時前完成正取生報到，

逾期視同放棄。 

2. 倘晤談後決定放棄錄取資

格，  請家長於 111 年 5 月 

13 日(星期五)下午  3 時前

繳交新北市貢寮實中 111 學

年度新生入學放棄錄取資

格聲明書 ( 附件五)。 

3. 111 年 5 月  16 日(星期一)下

午 4 時於學校門首及網頁

公告正取生名單及備取生缺

額。 

 

 

 

 

貢寮國中

教務處 

 

■ 

 

■ 

 

備取生報到(含家
庭晤談) 

 

111 年 5 月 18 日(星期三) 

依通知時間至本校辦理家庭晤談

及報到 

(詳見十、備取方式說明) 

貢寮國中

教務處 

 

■ 

 

■ 

 

新生始業輔導 

 

111 年 8 月 

所有新生皆必須參加 

（另行通知） 

貢寮國中
學務處 

 

 注意事項：請家長務必配合入學時程表所定日期辦理作業內容，逾期將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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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流程圖： 

  
 

 

 
 

 
 

 
 

 

 

 

 

 

 

 

 

簡章公告：111年4月18日(星期一) 

第一階段入學審查作業(詳見八、入學作業說明) 

 

   

入學登記報名 

111 年 4 月 25 日至 29 日(星期一至星期五，共 5 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3 時 
需先至本校校網行政公告專區下載報名相關表件，填寫完成，並繳交至貢寮國中教務處註
冊組。 

 

第二階段入學抽籤作業(詳見八、入學作業說明) 
登記人數超過招生名額則進行電腦公開抽籤 

111 年 5 月  9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進行入學抽籤作業及備取生抽籤作業 

111 年 5 月  9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公告入學正取及備取生序號名單 

家庭晤談(詳見九、家庭晤談說明) 

111 年 5 月 9 日(星期一)至 5 月 12 日(星期四)18:00~20:00 

*此為大學區入學必備條件之一，請家長擇一參加 

正取生報到 

111 年  5  月  16 日(星期一)下午 3 時前完成正取生報到 

倘晤談後決定放棄錄取資格，請於 111 年  5 月 13 日(星期五)下午  3 時前繳交聲明書(附件五) 

111 年 5 月 16 日(星期一)下午 4 時於學校門首及網頁公告正取生名單及備取生缺額 

備取生報到及晤談(詳見十、備取方式說明) 
111 年 5 月 18 日(星期三) 

大學區未錄取者，回到原學區進行原本的入學作業 

新生入學說明會：111 年4 月19 日(星期
二)、4 月  23 日(星期六) 

*此為大學區入學必備條件之一，請家長

擇一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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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新生入學說明會資訊 

為使家長了解本校教育理念、課程及教學規劃，本校將舉辦說明會，請有意願選

擇就讀本校之學生家長務必擇一場次參加(列為入學必備條件之一)，以國小六年

級應屆畢業生家長優先，詳細資訊如下： 

時間 邀請對象 地點 內容 

 

【第一場次】 

111 年  4 月 19 日

(星期二) 

晚上 7 時至 9 時 

 

 

(一) 設籍本校學區之家長(詳見三、招生

資格) 

(二) 設籍新北市之家長 

(三) 說明會報名方式：採網路報名(網

址：

https://forms.gle/cGQDxDYhLnDh

ZW7a6)。 

 

 

 
線上

google 

meet 

辦理 

 
 

1. 貢寮實驗教育規劃 

2. 家長參與實驗教育自我檢核 

3. 入學流程說明 

【第二場次】
111 年 4 月 23 
日(星期六)上午 

10 時至 12時 

 

八、 入學作業說明 

第二階段入學作業報名新生家長，可於 111 年 4 月 25 日至 29 日辦理入學登記作

業，請先至本校校網行政公告專區下載報名相關表件，填寫完成，並掛號郵寄戶

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彩色影本、家長參與實驗教育自我檢核表(附件一)、同意書(附

件二)、報名表(附件三)及相關資料至貢寮國中教務處註冊組，已郵戳為憑，逾時

不候。 

若登記人數超過招生名額則進行電腦公開抽籤，若登記人數未超過招生名額則全

數錄取。若在第二及備取階段皆未錄取，請至其他學校辦理報到；  

入學正取生名單將用 email 寄發入學結果通知單，需參加家庭晤談，由學校及家長

共同評估決定後，於 111 年 5 月 16 日前辦理報到，逾期未完成報到者視同放棄錄

取，將逕行轉介其他學校。 

 

九、 家庭晤談說明 

本校實驗教育規劃與ㄧ般公立學校多有不同，更加重視家長參與，為與家長

及學生達成共識，請正取生家長雙方及學生務必一同參與家庭晤談，使學校有機

會於開學前認識您與您的孩子，同時讓老師能提前規劃適當之引導及陪伴方式。

https://forms.gle/cGQDxDYhLnDhZW7a6
https://forms.gle/cGQDxDYhLnDhZW7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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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晤談時間：(1) 111 年 5 月 9 日(星期一)至 5 月 12 日(星期四)18:00~20:00 

                   每人次 15分鐘。 

(二) 晤談地點：採線上視訊辦理。 

(三) 晤談時段選擇方式：請於 111 年 4 月 25 日至 29 日入學登記報名作業時繳交晤談時

間登記表(附件四)。 

(四) 晤談對象：因需瞭解學生參與未來實驗課程的可能情況，以協助學生及家長做最終評

估，請父母雙方或主要照顧者與學生一同參加；若主要照顧者為爺爺奶奶或親戚，

請主要照顧者務必參加。 

(五) 晤談內容：實驗教育自我檢核表、學生生活訪談、特殊需求理解、溝通對本校實驗教

育之期待。 

(六) 倘晤談後決定放棄錄取資格，請家長於 111 年 5 月 13 日(星期五)下午 3 時前繳交新

北市貢寮實中 111  學年度新生入學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附件五)。 

(七) 若學區內正取生無意願選擇本校就讀，將由小學端協助轉介至其他學校；若大學區

正取生於家庭晤談後無意願選擇本校就讀，請至原學區內之所屬國中辦理報到。 

十、 備取方式說明 

(一)本校第二階段入學之正取生報到期間為 111年5月16日下午3時為止，屆時請正取生家長親

自至本校辦理報到，逾期未完成報到者視同放棄錄取，由本校通知備取生依序遞補。 

(二)備取生報到日期：本校於 111 年 5 月 16 日(星期一)下午 4 時公告缺額於學校門首及 

網頁，請備取生於 111 年 5 月 18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起，依通知時間至本校辦理家庭晤談及報

到。(本校將依備取序號之順序進行家庭晤談及報到至缺額額滿為止) 

(三)倘家長本人未能依上開時段辦理報到或晤談，可委託他人並繳交 111 學年度貢寮實中新生

入學委託書(如附件六)於通知時間至本校辦理；逾時未報到視同放棄，由本校依序通知備取生

遞補。 

十一、國小端協助事項：本校於新生名單確認後，會發函通知各國小，請各國小協助依新北

市政府教育局國中新生入學作業時程，將確認名單內的新生入學資料送達本校，以利入

學作業後續之進行；未列本校確認名冊內之新生，也請國小端協助通知學生與家長其他

國中辦理報到。 
 

十二、本校聯絡資訊 

                 (一)本校地址：新北市貢寮區嵩陽街42 號 

                 (二)聯絡電話：(02)24941941 

(三)交通方式說明： 

1.火車前往： 

 (1)搭北迴線鐵路至[貢寮火車站]後，步行約10分鐘即可到達本校。 

 (2)搭北迴線鐵路至[雙溪火車站]後，再轉搭計程車至本校(車程約10分鐘)。 

2.開車前往： 

 (1)走省道2號濱海公路，開至99公里處(注意路旁小綠牌)右轉上山，再依循指標前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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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 

 (2)走106縣道經平溪後，轉走102縣道沿「東北角風景區」指示標誌至雙溪，再循同樣 

      指標前往本校。  

(四)貢寮國中交通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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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先至本校教務處索取此表件，或至本校校網下載，填寫完掛號郵寄繳交  
 

新北市立貢寮實驗國民中學家長參與實驗教育自我檢核表 
本檢核表內容為本校實驗教育實踐之具體內容，為協助您瞭解本校之實驗教育規

劃內容是否適合您和您的孩子，請做以下自我檢核並審慎評估您和您的孩子是否選

擇加入本校：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與學生關係：   
 

是表示同意，否表示不同意，請誠實評估填寫本表。 

內容 是 否 

1.您是否了解實驗教育學校與其他學校之教學模式有所不同? 

2.您是否認同貢寮實驗國中之教育願景，以全人教育、永續發展、國際視野為教育理

念? 



3.您是否接受本校實驗創新課程「生活共好、生態共生、生命共榮及基礎素養知

能」，孩子以山、海、在地文化資源為學習素材，重整課本章節，不依書本順序，採體

驗、討論、自主學習等多元方式的回家作業及測驗？ 



4.您是否享受和孩子一起學習新事物，並願意承擔合理的風險（例如海上活動、山林

踏查、在地考察及戶外體驗課程）? 



5.您是否喜歡和孩子的同學、家長們有頻繁緊密的互動，一起支援學習活動（例如學

習成果展、海上活動、山林踏查、戶外體驗）? 



6.您是否了解本校四學季及一天作息的安排? 

7.孩子的主要照顧者彼此是否有相同教育理念? 

8.您是否願意努力了解孩子真實的需要，給予孩子堅定而明確的生活規範、協助孩子

適應團體生活? 



9.您是否願意和學校還有老師共同面對很多實驗教育學校必然面對的各種不確定因

素，包括課程開發、學校運作細節、家長會組織運作等問題？ 



10.您是否願意與教師一起討論孩子過去與現在的成長學習狀態？ 

11.您對於教師的教學有疑慮時，是否會理性客觀地與學校討論，並尊重學校的選擇? 

12.您是否願意參加家長日(班親會)等相關家長會議及親職講座、親子活動..等成長

課程? 



13.您是否接受本校為落實個別化及自我導向學習，各項校外教學、個別化評量、學

習材料及課後學習等，採使用者付費原則?(將在每學期提出教學計畫說明，並經相

關法定程序決議通過額外收取費用，詳細使用規劃將在家長日中說明) 



14.自主評估：勾選完以上內容，您認為您和孩子是否適合選擇貢寮實中? 

(續下頁) 

第 1 頁，共 2 頁 

附件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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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先至本校教務處索取此表件，或至本校校網下載，填寫完掛號郵寄繳交  
 

新北市立貢寮實驗國民中學家長參與實驗教育自我檢核表 

另外，請詳細填寫以下問題，以協助我們更了解您及您的孩子，感謝您！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與學生關係：   

1. 選擇進入實驗國民中學就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決定，請說明您為何選擇讓孩子
進入本校就讀？ 

 

 

 

2. 您的孩子對於進入本校就讀有什麼樣的想法與期待？ 

 

 

 
3. 本校採 2 學期 4 學季制，孩子的假期時間與他校不同，有關孩子假期的運用，
請說說您的規劃。 

 

 

 

4. 本校課程中鼓勵孩子主動探索、自我挑戰，有大量的實作與戶外課程，例如:

海上活動、山林踏查、戶外探索…等，出發前雖然會做萬全的風險管理，過程

中也有教師引導，但仍可能需面對不同的挫折及挑戰（例如：不慎受傷或器

材毀損的狀況），請問您的想法為何？ 

 

 

 

 

5. 本校欲培育自主學習與具備解決未來問題能力的孩子，期許家長能「陪伴孩子

學習、與孩子分享交流」的角色，請說說您平時是如何陪伴孩子學習？ 

 

 

 

～感謝您的填寫，教育的路上有您的合作，受益最大的將是您的孩子～ 

第 2 頁，共 2 頁 

附件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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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先至本校教務處索取此表件，或至本校校網下載，填寫完掛號郵寄繳交 

 

新北市立貢寮實驗國民中學學生參與實驗教育同意書 【學校保存】 

本人 已完全明瞭並同意新北市立貢寮實驗國民中學(以下簡稱本校)之學校

教育特色及本人之權利與義務： 

一、本校實驗教育之特色 

(一)教育理念：全人教育、永續發展、國際視野 

(二)學生圖像：永續綠公民、學習力、思考力、探索力、創造力、領導力  

(三)課程主軸：生活共好、生態共生、生命共榮及基礎素養知能  

(四)教學特色：主題式教學、議題式教學、探究式教學 

                         (五)作業方式：學習歷程、策劃成果展覽、作品呈現、發表報告等多元方式。 

(六)評量方式：量化及質化評量並重 

(七)課後學習:安排多元選修課程，部份課程採取使用者付費原則。 

二、本人之權利與義務 

(一)參加校方推薦或舉辦之成長課程。 

(二)參加家長日(班親會)。 

(三)共同建立親師良善互動關係，並協助學生完成本校實驗教育之學習。 

備註： 

1. 本同意書一式兩份，由同意人及本校各執一份。 

2.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第 6 條第 1 項：實驗教育之實施應事前徵得學生本人及其法定代

理人(或監護人)之同意或事先載明於招生簡章中；第 2 項：接受學生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退出實驗教育之申請，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第 3 項：學生不適應實驗教育時，應由學校

輔導其轉學。 

3. 本同意書所取得之個人資料，僅供新北市立貢寮實驗國民中學111學年度新生報名使用。 

 

學生姓名：   
 

學生戶籍地址：   
 

學生出生年月日：民國 年 月 日身份證字號：   

 

 

父母或監護人簽名： 與學生關係：   
 

父母或監護人出生年月日：民國 年 月 日身份證字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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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先至本校教務處索取此表件，或至本校校網下載，填寫完掛號郵寄繳交 

 

新北市立貢寮實驗國民中學學生參與實驗教育同意書 【家長保存】 

本人 已完全明瞭並同意新北市貢寮實驗國民中學(以下簡稱本校)之

學校教育特色及本人之權利與義務： 

一、本校實驗教育之特色 

(一)教育理念：全人教育、永續發展、國際視野 

(二)學生圖像：永續綠公民、學習力、思考力、探索力、創造力、領導力  

(三)課程主軸：生活共好、生態共生、生命共榮及基礎素養知能  

(四)教學特色：主題式教學、議題式教學、探究式教學 

                         (五)作業方式：學習歷程、策劃成果展覽、作品呈現、發表報告等多元方式。 

(六)評量方式：量化及質化評量並重 

(七)課後學習:安排多元選修課程，部份課程採取使用者付費原則。 

二、本人之權利與義務 

(一)參加校方推薦或舉辦之成長課程。 

(二)參加家長日(班親會)。 

(三)共同建立親師良善互動關係，並協助學生完成本校實驗教育之學習。 

備註： 

1. 本同意書一式兩份，由同意人及本校各執一份。 

2.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第 6 條第 1 項：實驗教育之實施應事前徵得學生本人及其法定代

理人(或監護人)之同意或事先載明於招生簡章中；第 2 項：接受學生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退出實驗教育之申請，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第 3 項：學生不適應實驗教育時，應由學校

輔導其轉學。 

3. 本同意書所取得之個人資料，僅供新北市立貢寮實驗國民中學111學年度新生報名使用。 

 

學生姓名：   
 

學生戶籍地址：   
 

學生出生年月日：民國 年 月 日身份證字號：   

 

 

父母或監護人簽名： 與學生關係：   
 

父母或監護人出生年月日：民國 年 月 日身份證字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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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先至本校教務處索取此表件，或至本校校網下載，填寫完掛號郵寄繳交 

 

新北市立貢寮實驗國民中學 111 學年度新生入學登記

報名表 

□家長端預先填寫之未審查報名表     □學校端完成審核之正式報名表 

學生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學生身分: 

▢一般生 ▢特殊身心狀況學生 

▢原住民 ▢低收或中低收入戶子女 

▢其他(請說明): 

家長姓名: 市話： 與學生關係: 
▢父子 ▢父女  ▢母子 ▢母女 

▢其他(請說明):  

手機： 

 

 

畢業國小： 班級: 座號: 國小所在地點: 

▢新北市 區 

▢其他: 縣（市）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同上 

目前就讀國小的證明文件擇一繳交： 
▢6 年級成績單 ▢在學證明 ▢學生證明影本 

報名類型: 
▢學區內 

▢以本校 111 學年度在籍學生弟妹身分入學 

(驗證戶口名簿上弟妹身分是否屬實) 

 ▢大學區 

 

校內檢核

無須勾選 

▢國小學籍證明符合規定 

▢國小學籍證明不符規定但不補件 

▢補件(逾時未完成視同=無目前就讀國小的證明文件) 

▢無(沒帶也不補件)  ▢其他(請說明): 

戶籍位於貢寮區請填下表 

遷入貢寮區日期: 

  年 月 

戶籍狀態: 

▢寄居戶 ▢非寄居戶 

▢其他(請說明):   

國小就讀: 

▢國小就讀貢寮學區學校 

▢國小就讀非貢寮學區內學生 

 

家長連絡電子信箱: 

  
 
家長簽名   

收件人 承辦人 

  

附件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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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登記報名需繳交之證明文件，請逐一勾選檢查： 

 

家長簽名 

  

附件三-2 

 

------開始檢查 

 

⬜1.確認戶籍住址位於貢寮實中學區（戶口名簿影本） 

⬜2.戶籍狀態為非寄居戶 

⬜3.學生與其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共同設籍  

⬜4. (非必備)本校在籍學生弟妹身分證明 

⬜5.認同本校實驗教育理念 

⬜6.新北市立貢寮實驗國民中學學生參與實驗教育同意書(簽名)=附件 2 

⬜7.以上所填資料正確無誤 

 

------報名學區內檢查結束，報名大學區請繼續--------------------- 

 
⬜8 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彩色影本 

⬜9.已參加本年度招生說明會 

⬜10.新北市立貢寮實驗國民中學家長參與實驗教育自我檢核表(簽名)=附件 1 

⬜11.戶籍住址在新北市 

⬜12.目前就讀國小(所在縣市、小學名稱、目前年級)的證明文件(6 上成績單影本、在學證明

影本…等) 

 

 
  檢查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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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庭晤談時間(每人次 15 分鐘)： 

(1) 111 年 5 月 09 日至 12 日(星期一至四)下午 18 時至下午 20 時 

下面場次勾選可參與的時段（可選擇多個時段），經錄取後，再由校方排

序時間後，通知家庭晤談場次。 

□ 5 月 9 日（一）18 時至 20 時 

□ 5 月 10日（二）18 時至 20 時 

□ 5 月 11 日（三）18 時至 20 時 

□ 5 月 12 日（四）18 時至 20 時 

附件四 

新北市立貢寮實驗國民中學 111 學年度新生入學

家庭晤談時間登記表 



17 
 

 
 

 
 

收件編號：  第 1 聯 學校存查 

學生姓名   
 身 分 證

字 號 
 聯 絡 

電 話 

 

本人自願放棄貴校｢111 學年度新生入學｣之錄取資格，絕無異議，特此聲明。

此致 

新北市立貢寮實驗國民中學 

學生簽章：   

家長雙方(或監護人)簽章： 、   

(如為單方監護請提交相關證明文件) 

日期：111 年 月 日 

貢寮 實 中 教 務 處 蓋 章  
 

 

 

 

收件編號：  第 1 聯 學生存查 

姓 名 
 身 分 證

統一編號  
 聯 絡 

電 話 

 

本人自願放棄貴校｢111 學年度新生入學｣之錄取資格，絕無異議，特此聲明。

此致 

新北市立貢寮實驗國民中學 

學生簽章：   

家長雙方(或監護人)簽章： 、   

(如為單方監護請提交相關證明文件) 

日期：111 年 月 日 

貢寮 實 中 教 務 處 蓋 章  
 

說明事項：1.本聲明書學生及家長雙方(或監護人)均須親自簽章，由學生或家長(或監護人)親至本校辦
理(攜帶附有相片之身分證明文件)，111 年 5 月 13 日(星期五)下午 3 時為放棄錄取截止時
間，逾期不予受理，  

2. 本校於聲明書蓋章後，將第 1 聯撕下由學校存查，第 2 聯交由學生存查。 

3. 完成放棄錄取資格手續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恢復原錄取資格，請務必慎重考慮。 

附件五 

新北市立貢寮實驗國民中學 111 學年度新生入學
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新北市立貢寮實驗國民中學 111 學年度新生入學
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亦不受理郵遞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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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件編號：   

學生姓名   
 身 分 證

字 號 
 聯 絡 

電 話 

 

委託項目   □錄取報到 □放棄錄取資格 

本人及子女因故未能親往送件，委任 持本人身分證明文件

代向貢寮實中辦理上列新生入學委託事項之相關手續。 

此致 

新北市立貢寮實驗國民中學 

日期：111 年 月 日 

   1.委託人應為家長雙方(或監護人)之一， 

委託人 (簽章) 
 

注意 

並應在本委託書下方黏貼其身分證影 

本(正本驗畢即還)。 
  

  事項 2.受委託人應為年滿 20 歲之成年人，並 

受委託人 (簽章)  應在下方黏貼其身分證影本(正本驗畢 
   即還)。 

  

委託人身分證影本黏貼處 

委託人身分證影本(正面) 委託人身分證影本(反面) 

  

委託人身分證影本黏貼處 

受委託人身分證影本(正面) 受委託人身分證影本(反面) 

 

附件六 

新北市立貢寮實驗國民中學 111 學年度新生入學委託書 


